关于建设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竞争科级领导职位的公示

经建设局党组并经组织部协审同意对以下拟竞争上岗职位进行公示:
一、竞争职位

（一）局机关竞争职位共有二个，

1、市容管理科科长1职（正科）；

2、开发区分局副局长1职（副科）。

（二）局所属事业单位竞争职位八个：

1、建筑工程管理站副站长（副科）1名；

2、经济定额站站长（正科）1名；

3、拆迁承办副所长（副科）1名；

4、建筑设计院院长（正科）1名，副院长（副科）1名；

5、动迁办副主任（副科）1名；

6、人民公园主任（正科）1名，工会主席（副科）1名。

二、竞争上岗人员的资格和条件

1、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，自觉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坚决捍卫和拥护党的领导，坚定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家的各项法律、法规和方针政策;

2、具有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；

3、局机关参加竞争上岗人员，应在编在岗具有公务员身份；

4、事业单位职位人选应是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员，拟竞岗位需在编；

5、提任科长，应任副科长职务两年以上；提任副科长，应任科员职务三年以上；工龄为三年以上。

6、在上一个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称职（合格）以上；

7、参加市委组织部统一组织的政治理论测试，成绩合格者；

8、符合干部任用回避制度规定；

9、具有与岗位职务相适应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经历；

10、身体建康，能坚持正常工作；

11、编制为全额拨款单位填报全额拨款单位，差额拨款单位申报差额拨款单位，自收自支单位申报自收自支单位。单位性质相同的可以相互申报，待竞职结束调整编制再任职。

三、选拔任用的程序和方法

1、方案的制定。由人事教育科具体拟定《绥化市建设局科级干部竞争上岗工作方案》。交局党组会上讨论通过后再征求基层广大群众的意见。然后按照局党组和基层干部群众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进行修改完善。《方案》形成后，局党组要用正式文件向组织部门呈报，经审查批复后，通过一定形式向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公布。

2、公开报名。报名参加竞争上岗人员，自愿填报竞争职位，每人只能报一个职位。在报名过程中，应当允许报名人员查询各职位报名情况，报名人员在报名截止时不能再调整所报职位。符合条件的人员需到人事教育科领取《市建设局科级干部竞争上岗职位申报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，并在规定时间填写上报到建设局科级干部竞争上岗领导小组办公室。报名时间为两天（2008年7月2日下午下班前止）。

3、资格审查。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《方案》规定的任职条件，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，并通过一定形式公布结果。没有符合条件人选的职位，取消该职位的竞争。

4、笔试（业务知识测试）。业务知识测试由局党组自行组织资格审查合格人员进行闭卷考试，合格者方可进入下一轮竞争。

5、面试、民主测评。面试和民主测评分别在局机关和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中进行，与会人员必须达到应参加人数的80%以上。面试包括述职演讲和答辩两个环节。主要测试竞争者履行竞争职位职责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。面试采取抽签的方式确定。首先由竞争者本人述职演讲，时间一般为5分钟，然后根据局党组事先拟定的统一试题，对竞争者进行逐一问询。面试由面试考官小组实施。

面试结束后，要进行民主测评。民主测评主要对竞争者的德才情况、面试表现及其对竞争职位的适应程度进行评价。民主测评票内容包括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项，每项划分为若干档次，每档确定相应的分值，由参加测评人员无记名填写评价分数，并由工作人员当场汇总，公布结果，对民主测评分数低于60分的人员，不能列为考察对象。

民主测评范围：

（1）局机关职位的测评由局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参加；

（2）事业单位职位的测评由局机关全体、事业单位班子成员、有申报职位单位的职工参加。

6、组织考察。根据笔试（业务知识测试）、面试成绩和民主测评结果，按照3：3：4的权重折算合计成最后得分，依据总分高低，由领导小组按照每个职位一定的比例差额确定考察对象，并公布名单。

7、党组讨论决定。领导小组根据竞争者笔试、面试、民主测评的结果和考察情况，召开党组会议，实行无记名差额投票表决，集体讨论决定拟任人选。表决意见分为同意、不同意、缓议三种。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党组成员到会，以应到会成员超过半数同意形成决定。决定人选拟任职位，应当尊重本人所报志愿。必要时，在听取本人意见的基础上，可由组织统筹安排，但局党组要形成书面意见材料，留存备案。对没有合适人选的职位，局党组可决定暂时空缺。

8、公示和任职。对拟任人选要在一定范围内公示7个工作日。公示结束无问题后，将有关材料报组织部门备案审查。经协审批复后，局党组正式发布任免决定。对新提职干部实行试用期制度。试用期为一年，时间从党组讨论决定之日算起。试用期满，经考核胜任工作正式任职的，试用期计入任职时间。经考核不胜任工作的干部，免去试用职务，一般按试用期原职级安排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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